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4年台上字第206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114年7月10號

【裁判要旨】

受命法官既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項

第2款規定，選任「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

務者」之專業機關進行鑑定，復未依同法第

198條之2第2項之規定，給予上訴人及其選任

辦護人就選任鑑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機會。又

科技犯罪偵查隊所提出之『虛擬幣流分析說

明』，未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記

載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可見本件

檢察官並未聲請囑託專業機關進行鑑定，科

技犯罪偵查隊亦非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

出所謂鑑定報告，或僅屬「偵查報告」、陳

述主觀看法。則原判決說明「虛擬幣流分析

說明」係屬「鑑定報告」一節，已難認允

當。又「虛擬幣流分析說明」既非「鑑定報

告」，則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

第8項規定，由「虛擬幣流分析說明」之製作

人併以實施鑑定之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容

非適法。原判決遽認上述證據，係依法定鑑

定程序所取得而有證據能力，並據以認定上

訴人犯罪事實，致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令

信服，難謂無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誤。

【評釋】

一、�按：「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

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

一、因學識、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

而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二、經

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鑑定人就

本案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

出，應揭露下列資訊：一、與被告、自

訴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其他

訴訟關係人有無分工或合作關係。二、

有無受前款之人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

額或價值。三、前項以外其他提供金錢

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

值。」此有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

二、�次按：「檢察官於偵查中選任鑑定人

前，得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審判長、受命法官於審判中選任鑑

定人前，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

佐人得陳述意見。」此有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

三、�再按：「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

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鑑定人有數人

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但意見不同

者，應使其各別報告。第一項之言詞或

書面報告，應包括以下事項：一、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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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專業能力有助於事實認定。二、鑑

定係以足夠之事實或資料為基礎。三、

鑑定係以可靠之原理及方法作成。四、

前款之原理及方法係以可靠方式適用於

鑑定事項。以書面報告者，於審判中應

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以言詞說明。但經

當事人明示同意書面報告得為證據者，

不在此限。前項書面報告如經實施鑑定

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述該書面報告之

作成為真正者，得為證據。」此有刑事

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四、�末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

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機構或團體為鑑

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除本條另有規

定外，準用第二百零三條至第二百零六

條之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

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前

項情形，其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應由

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之人充之，並準

用第二百零二條之規定，及應於書面報

告具名。第一項之書面報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證據：一、當事人明示同

意。二、依法令具有執掌鑑定、鑑識或

檢驗等業務之機關所實施之鑑定。三、

經主管機關認證之機構或團體所實施之

鑑定。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向法院聲請囑

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機構

或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

用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當事

人於審判中得委任醫院、學校或其他相

當之機關、機構或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

人之鑑定，並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一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前項情

形，當事人得因鑑定之必要，向審判長

或受命法官聲請將關於鑑定之物，交付

受委任之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

關、機構或團體，並準用第一百六十三

條至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之規定。因第

五項委任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所生之

費用，由委任之人負擔。第一百六十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一 百 六 十 六 條 至 第

一百六十七條之七、第二百零二條之規

定，於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由實施

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詞報告或說明之情

形準用之。」，此有刑事訴訟法第208條

第1項、第8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本案事實略為：被告依其智識程度及社

會生活經驗，可知悉在一般正常情況

下，有使用帳戶收受、提領款項需求之

人，概均會以自己之帳戶進出，以避免

假手他人帳戶之風險或爭議，實無委由

他人提供帳戶收受及提領款項後，再予

轉交之必要，渠等所為極有可能係詐欺

集團為收取詐欺所得款項，而使用人頭

帳戶、領款車手隱匿詐欺所得來源、使

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隱匿詐欺所

得之去向、所在，竟仍抱持縱上開情節

屬實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

姓名年籍不詳三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不

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犯罪所

得來源、去向、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

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1年12月間某

日起，於臉書上刊登投資廣告，吸引被

害人與其聯繫，並透過LINE與姓名年籍

不詳三人加為好友，再由其中一人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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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佯稱可儲值資金購買虛擬貨幣獲

利，致被害人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4

日上午11時許，在統一超商內，將新臺

幣（下同）80萬元交予依指示前來取款

之被告，被告曾與告訴人於前揭時、地

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合約書，並由告訴人

將現金80萬元交付被告，被告則將虛擬

貨幣USDT25,806顆轉至告訴人所指定之

虛擬貨幣錢包等情。

六、�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訴字

第62號認為，USDT虛擬貨幣價格與美元

掛鉤，價格透明，常人均在交易平台上

交易，本案被告販售虛擬貨幣如有套利

空間，當係以高於市場價格販售，被告

應主觀上應知悉本次交易實際係從事詐

欺、洗錢犯行等語。惟查，虛擬貨幣交

易固多透過市場上認為具公信力之交易

平台加以媒合、交易，然目前虛擬貨幣

尚無統一交易之平台規制，非僅允許大

型交易平台販售兌換，實務上亦確實存

在個人幣商以銀行轉帳、電子支付或現

金面交之方式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之情

形，且虛擬貨幣之價值如同有價證券一

般，時有起伏，仍存在以低價收購後以

高價賣出之套利空間，此等操作非必透

過交易平台為之，故不能單憑場外交易

之事實，遽認交易者對於經手之不法贓

款必有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

意，而為無罪判決。

七、�然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金上

訴字第436號刑事判決認為，本院依檢察

官聲請，函請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科技犯罪偵查隊於113年6月12日製作

之虛擬幣流分析說明，經被告及辯護人

爭執其證據能力。而虛擬貨幣之流向分

析，具有相當之專業性，上開警方製作

之虛擬幣流分析說明，本質上屬鑑定報

告，且經實施鑑定之人即彰化縣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偵查佐，

於本院審理時以鑑定人及證人身分具

結，並說明鑑定人之專業能力（具有專

業證照，當庭提出內政部警政署第五屆

犯罪情資分析課程結業證書、司法聯盟

鏈人員合格證書、精進科技偵查人才教

育訓練中階、高階課程合格證書、睿科

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虛擬貨幣幣流分析課

程合格證書、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區塊鏈技術理論與實作研習班-初階課程

修畢證書、C h a i n a l y s i s  R e a c t o r 

Certification，及多次就刑事案件進行幣

流分析之經驗）、鑑定之基礎事實、資

料（係依據本案虛擬貨幣交易之錢包地

址，參酌檢察官所提供被告涉犯其他案

件虛擬貨幣交易之錢包地址，分析相關

幣流）、鑑定之原理及方法（比對上開

虛擬貨幣錢包地址及交易紀錄，搭配使

用幣流分析軟體Chainalysis）、該原理及

方法於本案鑑定具有可靠性（Chainalysis

為現今國際上幣流分析之主流軟體，最

早係美國FBI、CIA等機構所採用，使用

該軟體工具分析所得資料通常具有參考

性）等事項。是上開虛擬幣流分析說

明，既屬受託機關以書面提出之鑑定報

告，並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到庭以

言詞說明，應具有證據能力，該鑑定報

告結論：「上述幣流分析內容並非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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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關聯之全部紀錄，研判被告所發

送之泰達幣有一定數量流向最頂層幣流

匯集地址，又被告A錢包地址、詐團C錢

包地址及其他錢包地址幣流相互交錯，

與一般公開刊登廣告幣商之客戶廣泛、

互不相關特性疑有不同。」，是以，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此作為撤銷原無

罪判決，而改判為科刑判決。

八、�然本案最高法院認為，原審受命法官於

113年5月16日準備程序期日，係詢問

「尚有何證據提出或請求調查?」檢察官

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書，據以聲請向科技

犯罪偵查隊為本件虛擬貨幣交易之幣流

分析。而受命法官既未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選任「經政府機

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之專業機關進行

鑑定，復未依同法第198條之2第2項之規

定，給予上訴人及其選任辦護人就選任

鑑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機會。又科技犯罪

偵查隊所提出之「虛擬幣流分析說

明 」 ， 僅 於 第 1 點 載 述 「 本 案 使 用

Chainalysis幣流分析軟體，以下描述與擷

圖如提及與Chainalysis幣流分析軟體相關

時間皆不另換算時區……」、第5點載述

「……就部分可疑之處說明如下：

……」，而未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

項規定記載鑑定之「經過」及其「結

果」。可見本件檢察官並未聲請囑託專

業機關進行鑑定，科技犯罪偵查隊亦非

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出所謂鑑定報

告，或僅屬「偵查報告」、陳述主觀看

法。則原判決說明「虛擬幣流分析說

明」係屬「鑑定報告」一節，已難認允

當。又「虛擬幣流分析說明」既非「鑑

定報告」，則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

第1項、第8項規定，由「虛擬幣流分析

說明」之製作人陳長洲併以實施鑑定之

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容非適法。原判

決遽認上述證據，係依法定鑑定程序所

取得而有證據能力，並據以認定上訴人

犯罪事實，致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令

信服，難謂無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

誤。

九、�此一判決於案件中，受命法官既未依刑

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選任

「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之專

業機關進行鑑定，復未依同法第198條之

2第2項之規定，給予上訴人及其選任辦

護人就選任鑑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機會。

故科技犯罪偵查隊所提出之「虛擬幣流

分析說明」，並非鑑定報告，即無從依

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第8項規定，

由「虛擬幣流分析說明」之製作人併以

實施鑑定之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原審

之認定，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誤，

因而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

1926號刑事裁定

【裁判案由】殺人等罪聲請停止審判

【裁判日期】民國114年10月9日

【裁判要旨】

被告對訴訟行為所生基本利害得失之理解

或辨別能力，以及依其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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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控制或防禦能力（下稱「就審能

力」），例如為自己辯護、與其辯護人商議訴

訟策略或為相關溝通討論之能力等，乃確保

公正審判程序及被告訴訟權益所必要，參酌

刑事訴訟法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

第13條之相關立法意旨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之實踐經驗，雖非要求被告確實通曉各種抽

象法律概念、訴訟行為的內涵（完美理解），

亦與是否選擇對其最有利之訴訟策略無關，

惟仍應以「瞭解其罪名及刑事訴訟程序之意

義」及「與辯護人進行理性商議以協助其訴

訟防禦」的能力為基礎，而達於認識訴訟之

重要利害得失（理解能力），從而有為自己

辯護，能接受辯護人協助（控制能力）的合

理程度，始得進行審判程序。就審能力之規

定旨在維護程序法上之相關權益及規範目

的，當然會隨訴訟之進程而有變化，此與刑

法第19條旨在認定行為時關於實體法上之責

任能力有別，是以是否符合本項停止審判之

事由，與有無該條阻卻或減輕罪責事由，乃

屬二事，尚無從以被告曾經責任能力之鑑

定，即得取代就審能力之判斷，應予辨明。

【評釋】

一、�按：「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

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

訴訟行為之能力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

止審判。」、「第二審之審判，除本章

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

定。」，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第

364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事實略以，本案抗告人為律師，為

被告被訴殺人等罪案件之原審選任辯護

人，然被抗告人至今與被告會面的情況

可知，被告確實因其障礙，導致不僅是

陳述能力，與抗告人商議訴訟策略或為

相關溝通討論之能力均有重大欠缺，以

保持緘默為例，被告至多僅能理解其得

行使緘默權，然對該權利背後包含之各

種抽象法律概念難以理解，實際演練時

亦無法正確行使緘默權，倘溝通與操作

上相對簡易之緘默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更為複雜之訴訟行為，抗告人也曾嘗試

如以醫師為輔佐人，能否獲得較佳之溝

通成效，然效果不彰，被告顯然欠缺就

審能力，爰抗告人聲請本案停止審判等

語。

三、�原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4年度上重

訴字第1號刑事裁定認為，因曾囑託衛生

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認為：

被告的精神科臨床診斷符合美國精神醫

學會出版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第5版之

輕至中度智能障礙症…被告於犯行當時

的精神狀態，受其智能障礙認知功能缺

陷的影響，難以預見行為後果，因此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較一般人顯著減低，但未達完全喪失的

程度等語，復經向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

院函詢被告目前之相關精神、心理狀態

及治療情形，該院函覆稱「經持續數月

以具指導性、正向心理學因子及生活適

應為核心取向之支持性心理治療，被告

方與病房工作人員建立較佳之信任感，

並能部分融入病房作息，當前自傷與暴

力行為頻次大幅降低，並能就其不適應

及認知有限所致之困難求助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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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目前被告與醫師、護理師之

會談、叮嚀、醫囑等，可部分理解，然

因其前述認知受損所致之病因，被告需

重複詢問，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則需視

其理解程度簡化指令，以較短而淺顯之

文句讓被告能理解最低限度所需合作之

事項。故依前揭醫院鑑定及函覆內容，

被告固有輕至中度智能障礙症而有認知

缺陷情形，然屬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情形，且於暫

行安置期間，經持續治療後，病況已有

所改善，並能部分理解與醫護人員之對

話，佐以本院於114年4月2日準備程序時

詢問被告就對其延長暫行安置有何意見

時，其亦能針對問題簡短清楚回覆，難

認其未具備基本之理解、應答能力。綜

合卷內事證，尚無足認被告之情況已達

喪失就審能力或無法參與法庭活動之程

度，而與前開停止審判之規定有所未

合，況被告既已有辯護人為其辯護，且

經本院指定社工人員擔任被告之輔佐

人，被告程序及實體權益已受相當保

障。從而辯護人執上開理由聲請停止審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然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對訴訟行為所生

基本利害得失之理解或辨別能力，以及

依其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行為之控制或

防禦能力（下稱「就審能力」），例如

為自己辯護、與其辯護人商議訴訟策略

或為相關溝通討論之能力等，乃確保公

正審判程序及被告訴訟權益所必要，是

以刑事訴訟法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2條、第13條之相關意旨，於民國112

年12月12日修正公布第294條第1項規

定：「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

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

訴訟行為之能力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

止審判」，同法第364條規定第二審所準

用，使被告之程序保障及訴訟照料得以

周妥，而屬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

本項規定所指之「就審能力」，參酌前

述立法意旨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實踐

經驗，雖非要求被告確實通曉各種抽象

法律概念、訴訟行為的內涵（完美理

解），亦與是否選擇對其最有利之訴訟

策略無關，惟仍應以「瞭解其罪名及刑

事訴訟程序之意義」及「與辯護人進行

理性商議以協助其訴訟防禦」的能力為

基礎，而達於認識訴訟之重要利害得失

（理解能力），從而有為自己辯護，能

接受辯護人協助（控制能力）的合理程

度，始得進行審判程序。具體而言，判

斷被告有無就審能力，並非僅止於被告

能否描述事件的經過，或為基本之應答

而已，仍應進一步就諸如：是否知悉被

訴事實及可能負擔之法律責任？能否理

解法庭上訴訟參與者之角色及分工？可

否與辯護人討論案情，並為自己提出有

利證據以為有效辯護？以及是否可於治

療後於審理期間恢復及恢復期間？等各

方面，加以審視，而屬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之事項。復因被告是否欠缺就審能

力，係以一定精神或心智障礙事實的存

在為前提，自需仰賴精神醫學專家學者

予以診察鑑定，始能為適當之憑斷，事

實審法院於訴訟進行中，倘合理懷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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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被告可能影響於就審能力時，即應囑

託醫療機構或選任精神醫學或心理專家

等，經由臨床訪談、心理測驗、疾病診

斷及行為觀察等方式，使用適當之評估

工具進行施測，提出鑑定報告（或言詞

說明），以供審查，並說明取捨判斷之

理由，始稱適法。此外，就審能力之規

定旨在維護程序法上之相關權益及規範

目的，當然會隨訴訟之進程而有變化，

此與刑法第19條旨在認定行為時關於實

體法上之責任能力有別，是以是否符合

本項停止審判之事由，與有無該條阻卻

或減輕罪責事由，乃屬二事，尚無從以

被告曾經責任能力之鑑定，即得取代就

審能力之判斷，應予辨明。

五、�然而，被告在律師和精神科醫師的解釋

後，患者仍難以理解等相關記載，倘若

無誤，被告是否已達於認識訴訟之意義

（理解能力），從而有為自己辯護，能

接受辯護人協助（控制能力）的合理程

度，似非無疑，仍有進一步調查斟酌之

餘地。乃原審就被告就審能力之有無，

未囑託醫學機構或選任專家學者進行鑑

定，逕依卷內事證，認定被告之情況尚

未達於喪失就審能力或無法參與法庭活

動之程度，而駁回抗告人停止審判之聲

請，尚嫌有理由欠備、證據調查職責未

盡之違失，於法難謂相合，故原裁定撤

銷，應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為裁

定。

六、�本案首先要注意的是，所謂就審能力與

刑法第19條之實體法上之責任能力截然

不同，就審能力之規定旨在維護程序法

上之相關權益及規範目的，當然會隨訴

訟之進程而有變化，此與刑法第19條旨

在認定行為時關於實體法上之責任能力

有別，然應以就審當時，認定被告之情

況是否達於喪失就審能力或無法參與法

庭活動之程度，而為實際判斷被告是否

已達於認識訴訟之意義（理解能力），

從而有為自己辯護，能接受辯護人協助

（控制能力）的合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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